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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文頁面檔、附件1、附件2

函轉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辦理教育部主旨：
115學年度「中等學校本土語文（臺灣台語、原住民族語
文）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」，請鼓勵教師（含代
理、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）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依據國立清華大學115年5月26日清語研所字第1159004042一、
號函辦理。
報名期限：115年6月8日上午9時至6月18日下午5時（線上二、
報名系統逾期恕不受理；審查資料寄送以郵戳為憑）。
招生班別及名額：三、
臺灣台語：19人（已扣除薦派教師階段錄取21人）。(一)
原住民族語文：39人（已扣除薦派教師階段錄取1人）。(二)
招生對象：本階段屬自行招生階段，依開班規範，招收縣四、
市及署薦送之在職專任教師後尚有餘額，自行招收以在職
專任教師優先，次之招收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
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理、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參
加，以不超過該班招生人數之20%為原則；惟如仍未招
滿，得提高為30%並無條件進位，以利開班資源有效運
用，錄取順序如下：
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，且依法取得中等學校教師(一)
證書且任教中等學校之在職專任教師，並依報考班別語言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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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能力認證級別、任教年資排序。
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(二)
理、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，通過報考班別語言能力認證中
高級以上，任教年資多者優先。
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(三)
理、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，通過報考班別語言能力認證中
級以上，任教年資多者優先。
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(四)
理、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，「未具」報考班別任教年資或
語言能力認證者。
具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中等學校教育階段教師證書，且任(五)
教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之在職專
任教師，並依報考班別語言能力認證級別、任教年資排
序。
具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中等學校教育階段教師證書，且任(六)
教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理、代課
或兼任在職教師，並依報考班別語言能力認證級別、任教
年資排序。
上開順序如條件相同，按報名收件次序錄取。(七)
修業期程：115年8月29日至117年7月31日，共計2年。五、
線 上 報 名 系 統 （ 僅 於 報 名 期 間 開 放 ） ：六、
https://reurl.cc/5KOeQ7。
相關詳細資訊請參照該所網頁「報考資訊－中等學校本土七、
語文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」專區。
持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參加者，於修畢學分班課程及規定條八、
件，並符合開班學校加科登記規定者，取得報考科別專長
之教師證書。至持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中等學校教育階段
教師證書參加者，係於上開特教教師證書加註報考科別專
長，非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證書。
檢附原函影本及招生簡章各1份如附件。九、
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該校承辦人張小姐，電話：03-十、
5715131#611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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